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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沒有人想過，有沒有可能監獄禁錮的只是無形的思想？能夠酷刑迫害的也不

只是看得見的刑具？小學六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如果一間間應該傳出學生

嘻笑聲的教室，聽不到嘻笑的聲音，應該充滿健康活蹦身軀的操場，看不到活蹦

亂跳的身影，那麼它跟長達十二年的監獄刑期有什麼差別？十二年的禁錮會怎樣

改變一個人？』（註一），以上是侯文詠的著作《危險心靈》書背介紹，書中主要

探討的核心是教育。問題從一個國三生與老師的衝突事件，看到與一個新教育改

革與舊有的龐大文化與習慣之間的衝突談起，其他諸如青少年的吸毒、出入不良

場所的問題、媒體與群眾運動、中輟生、教師體罰問題、國內外教育的差別及人

性的黑暗等問題。而這些多重主題的表現，正襯托出一個國三生不想被制度所束

縛的危險心靈。看完這本書，令人不禁思考起台灣的教育改革問題，希望對其有

所了解。 

 

貳●正文 

 

一、教改緣起 

 

台灣教育長久以來一直被文憑主義、升學主義所影響，造成考試領導教學，校園

內學生偏差行為頻傳。1987年台灣解除長達近四十年的戒嚴，在政治體制的轉

型下，社會風氣隨著民主開放，社會各界紛紛提出改革訴求；在教育方面，民間

教改團體陸續也成立，並為當時的教育問題提出建言。自此，台灣的教育開始進

入風起雲湧的階段。 

 

二、教改大事紀 

 

1、民間團體教育會議：1988年 1月 31日，第一屆民間團體教育會議由人本教育

基金會、主婦聯盟等 32個民間團體召開。往後幾屆皆針對不同的教育主題提出

建言。（註二） 

 

2、四一〇大遊行：台灣數個民間團體於 1994年 4月 10日發起大遊行活動，並

成立「四一 O教改聯盟」持續推動，引起社會各界廣大迴響。（註三）其提

出的四項訴求分別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

定教育基本法、此次大遊行後來被視為台灣教改的起點，而四項訴求也成為

後來教育改革的主軸。 

 

3、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由教育部在 1994年 6月召開，主題為：「推動多元教

育、提升教育品質、開創美好教育遠景」，當時的教育部長郭為藩建議模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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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臨時教育審議會的作法，成立類似的機構來協助教改事宜。（註四） 

 

4、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4年 7月 28日行政院通過《教育改革審

議委員會設置要點》。9月 21日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正式成立〈簡稱

教改會〉，由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擔任召集人。（註五） 

 

5、成立教育改革推動小組：1997年 12月當時的行政院長連戰聽取教改會的總諮

議報告書後，指示行政院下成立跨部會的「教育改革推動小組」，由當時的行

政院副院長劉兆玄擔任召集人，匯集「教育改革行動方案」，作為考核成效的

依據；並編列 1570餘億元經費，執行 12項工作計畫。（該組織於 2001年裁

撤）（註六） 

 

6、民間發表《教改萬言書》：2003年 7月，由臺大教授黃光國和政大教授周祝瑛

等專家學者發表《教改萬言書》，並發起「重建教育連線」及「終結教改亂象，

追求優質教育」全民連署行動，有百餘位學者參與連署，包括前暨大校長李

家同、台師大院長吳武典、臺大教授薛承泰、政論家南方朔、作家蔡詩萍等

人。《教改萬言書》指出，教改各項方案都是以「打倒升學主義、減輕升學壓

力」作為首要考量，走的是是民粹主義，卻製造出更多的社會問題。（註七） 

 

三、重要教育法令 

 

1、 師資培育法：過去台灣的師資培育制度是一元化的模式，由各師範院校負責
培養師資，師範生皆為公費，畢業後由政府分發到各中小學任教。1994年 2

月 7日，總統公佈《師資培育法》，改變過去師範生公費制度，師資培育改採

「儲備制」，以自費為主，且一般大學均可以申請教育學程，參與師資培育的

工作，確立台灣師資培育多元化的道路，往後經過幾次修正，其重要內容主

要有：設置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規費師資培育機構、明定師資培育職前教

育課程、確立半年教育實習課程、設立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等。（註八） 

 

2、教師法：1996年 8月 9日，總統公佈《教師法》，將教師權力制度化，基本精

神為確立公教分途原則、保障教師工作權益、提升教師專業自主、增進學校

校園民主，確立了教師資格取得與教師任用方式，並明定教師權利義務、規

範教師解聘、停聘與不續聘之條件。（註九）《教師法》使教師的權益獲得法

律的保障，促進教師專業的有效提升，校園民主化，打破以往校務由校長一

人主導的情況。 

 

3、教育基本法：1999年 6月 23日，總統公佈《教育基本法》，規定人民是教育

的主體，教育權由中央下放至地方，國民教育得視社會發展延長年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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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族群受教權，鼓勵私人興學，得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註十）此為

台灣教育改革史上的大事，也可說是一切教育法規的根本大法，因此對整體

教育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四、重要教育措施 

 

1、廣設高中大學：83學年度（1994年），高中總共有 177所，大學院校有 50所，

大學生人數有 25萬多人；在教改團體「廣設高中大學」的口號下，教育部開始

廣設公立高中與國立大學，並放寬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升格改制的限制，在短期

間內台灣的大學院校數量以倍數增加，至 95學年度（2006年）台灣的高中已有

318所，大學院校有 147所，大學生人數則為 116萬多人，而該年度大學指考錄

取率更超過九成，也創下歷史新高，達成「人人唸大學」的理想。（註十一） 

 

2、國中畢業生自願就學方案：簡稱自學方案，為多元入學管道的構想之一，為

日後十二年國民教育作準備。這個政策的構想是廢除高中入學考試，改以國

中在校期間五育評量的成績為依據，學生畢業後依照自願分發至高中、高職

或五專，於 1990年起開始試辦。其特色為：畢業生不考聯考，減輕升學壓力，

促進國中教學正常化、作業評量方式多元化，讓學生獲得「全人教育」。至

86學年度（1997年），僅剩台北市繼續試辦自學方案，91學年度（2002年）

國三學生畢業分發後，台北市亦正式停止試辦。（註十二） 

 

3、建構式數學：1993年教育部頒布《國小數學課程標準》，在教育目標中提到 

「……養成主動地從自己經驗中，『建構與理解』數學的概念」、「數學的概念

與技能必須由兒童自行『建構』，無法由教師灌輸而獲得」，這些概念後來被

通稱為「建構式數學」。建構式數學和傳統數學教學有極大差異，卻倉促上路，

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在於繁瑣的計算過程，和傳統背誦九九乘法表相比，計算

速度十分緩慢且無效率，造成基層教師的批評。2002年學習建構式數學的第

一批學生升上國中，在第一次段考中數學成績較以往大為滑落，隨即引起媒

體廣大的討論，且引發學生數學能力下降的恐慌。2003年初教育部下令規定

不再獨尊建構式數學。（註十三） 

 

4、設置綜合高中與完全中學 

 

A、 指高級中學同時開設普通課程及若干職業課程（依各校特性而開設），結合
了高中與高職之課程，讓學生適性選讀，以因應學生的需要，讓學生能有機會跨

科（學程）依性向、興趣，自由選修各學程課程，可跨學程（科）、跨年級選課，

經試探課程後，可選修適合興趣的課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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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完全中學：即中學同時設立國中部以及高中部。教育部為因應高中需求的增

加，將數所國中改制為完全中學，並藉以推動高中職社區化。（註十四） 

 

5、開放教科書市場：教科書開放的構想在於增加一綱多本的特色，減少一元化

的單一標準，且藉由市場自由競爭，改善教科書品質，並以政府審定制度把

關。由於民間要求，加上教改會也建議開放民間編寫教科書，教育部於是宣

佈教科書採用「審定制」，並自 1996年逐年實施，2002年「統編本」正式走

入歷史。2006年台北市長參選人郝龍斌即提出「一綱一本，共辦基測」的政

見，並於當選後推動此一政策，教育部則持反對意見，並於 2007年 4月發出

解釋令若推動「一綱一本」以違法論處；台北市則提出釋憲，獲 8縣市聯名。

6月底台北市、台北縣與基隆市首長達成共識，在 97學年度（2008年）國中

新生教科書採一綱一本，並在民國 100年（2011年）共同舉辦基測。（註十五） 

 

6、九年一貫：1998年教育部提出「九年一貫課程總綱要」，提出「十項基本能

力」，並以「七大學習領域」取代過去的分科學習；90學年度（2001年）正

式實施，先從國小一年級開始推行，隔年延伸至二年級還有四、七年級同時

推行，為台灣教育史上幅度最大的課程改革。將課程改為合科學習，但師資

培育卻是以分科培育，導致非本科系出身的老師「邊教邊學」的情況出現，

而領域的劃分方式，如「自然」和「生活科技」歸於同一領域，也被專家所

質疑。（註十六） 

 

7、高中職社區化：教育部希望以充分整合社區教育資源的方式，以建構學生適

性發展的學習環境，建立具競爭力之後期中等教育機構，並鼓勵學生就近入

學，為十二年國民教育奠定基礎。（註十七） 

 

8、多元入學方案：台灣的多元入學管道主要是參考美國的多元入學方式，以往

多數人認為聯考制度是台灣教育病態的根源，而多元入學方案可避免一試定

終身的缺點，因此改革考試制度成為重點工作之一。其好處在於，擁有特殊

才能的學生可以透過多元入學管道進合適的大學科系就讀，各學校和科系也

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與特色，篩選適合的學生來就讀。由於多元入學方式讓

學生必須花費許多報名費，期間的交通及膳宿費用亦相當可觀，對經濟弱勢

的學生顯然不公平，因此被譏為「多錢入學」。另外，大學甄試時才藝也列入

考核重點，而社會普遍公認「才藝是錢堆出來的」，培養才藝需要一筆不小的

費用，使得城鄉或經濟的差距，造成學生在文化上的劣勢。 

 

五、未來的教育方向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為了提升國民素質，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縮小教育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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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緩升學壓力，教育部希望將義務教育延長至十二年。台灣推動延長國民教育之

議，早從 1983年起即展開，先後經過 10任教育部長，但因為受到許多反對聲浪

和財務困窘等因素影響，長久一來一直停留在紙上作業階段。 

 

2007年 2月 27日行政院長蘇貞昌在立法院施政報告宣示，將從該年度開始逐步

推動十二年國教，受到各界的關注。教育部公佈將來有 36所明星高中職，能夠

單獨或聯合招生，其他 201所，以學區分發入學；但在隔天教育部改口說沒有「明

星高中職」，把明星改成菁英。3月 1日，又決定「明星」、「菁英」通通拿掉，

只保留「學校發展特色」。由於沒有明確配套措施與實施細節，加上教育部說法

反覆，引發外界不滿。3月 5日，教育部長杜正勝宣佈各種配套方案要「再研議」，

之前的發言不算數，等於一切回到原點。此外，12年國教也因為父母希望子女

就讀明星學校，造成明星學區房價飆漲的奇特現象。 

 

 

參●結論 

 

教改的立意本是良善的，多元教育政策也屬必要，各種教育政策與措施，宜審慎

評估後再行上路，真正站在學生本位的立場，爲國家培育未來的人才，不要一味

的讓學生成為試驗的白老鼠。身為高中生，我們要發現自己的興趣，必須花很多

時間去做嘗試，這也是重要的，以免將來考大學或選擇未來的職業，面對各式各

樣的選擇，不知道如何做決定。學生的素質與未來發展，與國家的教育政策有很

大的關聯，任何一種的教改方案或措施，是不是正確的決定？沒有人能正確預

測，不會有人知道，要做過了才知道啊！正因為我們不能完全預測未來，所以能

做的就是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與素質，增加人生的附加價值，努力充實自己。不

管教改怎麼變，只要不迷失自己，學習的態度正確，相信我也可以開創未來人生

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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